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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

进一步拉大

2015 年以来，内蒙古先后出台《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关于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加快户籍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自治区层面户籍

制度改革政策体系渐趋完善。全区城乡统一的户

口登记制度全面建立，为消除城乡壁垒、推进城

乡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各项配套改革

稳步推进，为户籍制度改革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

条件。虽然我区户籍人口城镇化工作虽取得一定

成效，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仍低于预期。我

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 2010 年的 41.2% 提高到

2015 年的 44.16%，提高了 3 个百分点 ；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由 2010 年的 55.5% 提高到 2015 年的

60.3%，提高了 4.8 个百分点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由 14.3 个百分点扩大

到 16.1 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我区户籍人

口新增 80.5 万人，常住城镇人口新增 142.1 万人。

《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新型城镇化规划》

提出，到 2020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50%

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65% 左右，两个城

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 个百分点左右。《内蒙

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提出，预期到 2020 年全区总人口达到 2660 万

人左右。据此测算，到 2020 年全区户籍人口将达到

1330 万人，“十三五”期间需新增户籍人口 221.1 万

人，年均新增户籍人口约 45 万人 ；常住人口达到

1729 万人，“十三五”期间新增常住人口 215 万人，

年均新增城镇常住人口约 43 万人。随着我区城镇

化进程趋缓，未来几年如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努力缩小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

是我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

二、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

拉大的原因分析

（一）“三权”缺乏明确的流转制度安排

摘  要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是内蒙古

“十三五”时期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受诸多因素影响，内蒙古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差距却进一步加大。本文旨在分析制约全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的症结，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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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缓慢增长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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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产权制度和户籍制度挂钩，以及农地确

权不到位、土地流转的制度体系建设不足，限制

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涉及“三权”问题

时，我区采取的处理方式尚不明晰，在农业人口

取得城镇户籍的同时，其在农村原有“三权”的

保留、流转、退出、评估以及补偿并没有明确的

处理机制和意见。而且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

持续推进，国家针对农业户口出台了大量的惠农

政策，以保障农民“三权”等切身利益，使得农

民对农业户口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和认知，尤

其是城市近郊的农业户口价值水涨船高，极大地

削弱了农民带资进城的积极性，而“三权”缺乏

流动性的体制障碍依然牢固，将农民和土地牢牢

捆绑起来，这不仅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而

且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

（二）居住证制度减少了迁移户口的必要性

居住证制度是把双刃剑，在城市化进程中，

为农业户口向城镇户口的过渡起到了有效的缓冲

作用，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却替代了城市户口所具

备的享有城市公共资源的功能，极大地抑制了农

村人口取得城镇户籍的积极性。我区居住证持有

者享受 6 项服务和 7 项便利，几乎涵盖了城镇户

籍居民能够享受到的主要公务服务，而居住证的

申请更为便捷，同时又能够稳妥地保证农业人口

具有的土地权利，使得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将户籍

转入城市。

（三）我区户籍含金量较低

实践表明，农牧民选择工作、生活的意向

地点由低到高依次是中心村、乡镇集中区、重点

镇、县（市）城、市辖区以及发达省份。就业和

多样化发展机会最多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

州等大城市恰恰是户籍人口控制最严的地区。内

蒙古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就业吸引力较弱，全

区中青年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处于净流出

状态。以呼包鄂为例，呼包鄂是内蒙古的“金三

角”，但在全国层面来看，3 个城市仍属于三四

线城市，城镇户籍人员享受的公共服务资源与北

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比含金量较低，在很

大程度上削减了我区农业人口在城镇的落户意愿。

2015 年以来，我区对落户政策一再放宽，只要

是有合法稳定职业的人员、有合法稳定住所的人

员，在满足相应条件后，便可申请登记户口，可

是户籍迁入工作并没有出现井喷。

（四）城乡差距越来越小

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也是让进城务工农牧

民对户口迁移热情并不高涨的原因。近年来，随

着我区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

不断推进，全区城乡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现在，

农牧民的住房条件、商品买卖、村容村貌大大改

观。再加上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出行十分便利。

而迁移到城市居住后，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生

活支出骤然增多，不少农民不愿意落户到城市。

以医疗保险为例，2017 年 1 月 1 日，我区已整合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体系，实行统一的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

医疗保险权益。另外，2014 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

府在全区所有行政村（嘎查）和较大自然村实施

“十个全覆盖”工程，以危房改造作为攻坚首选，

同时补齐水、电、路、网、讯、文化、教育、医

疗、低保等短板。随着“十个全覆盖”工程的实

施，2016 年全区产生了城镇居民回迁农村落户的

现象。

三、对策建议

（一）促进农地流转，做好确权工作，落实

细化国家相关性政策

加快土地、宅基地、集体利益分配权等“确

权办证”，采取奖补办法，促进土地等先行流转

然后探索自愿依法有偿退出的路径。一是区别设

置落户缓冲期。对于落户大城市的给予 2 年缓冲

期，落户中等城市的给予 3 年缓冲期，落户小城

镇的给予 5 年缓冲期，到期后由其自主选择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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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还是回农村。二是进一步细化国家农地的相关

政策，制定符合我区实际、切实可行的实施方

案。“三权”中的集体收益分配权，通过原来的

集体经济出资回购，再根据集体经济成员变动情

况由相关组织机构重新分配 ；土地承包权，要严

格遵循不侵犯承包人切身利益、促进农业现代化

发展、规模适度便于耕种三大原则，实施对外承

包 ；宅基地使用权，可通过宅基地统一开发利用

推进其确权工作，同时还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其

财产权利，例如向城镇转移农村宅基地的用地指

标，用宅基地按规定条件换取城镇中住房等途径。

（二）增加区分程度，收缩使用范围，逐步

分批取消居住证制度

一是要适当增加居住证与城镇户籍的区分程

度，合理确定居住证持有人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务

的范围，将专属于户籍人口的待遇，如最低生活

保障、住房保障等待遇排除在居住证持有人的待

遇之外，若财政有足够负担能力，政府可以向符

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提供住房保障、最低生活

保障等待遇，但应保障本地户籍人口的优先享有

权。二是建议逐步取消呼包中心城区之外的居住

证政策，呼包地区之外落户限制已全面放开，基

本不存在屏障壁垒，居住证制度在这些地区已经

难以起到落户缓冲的作用，反而严重影响了农业

人口申请城镇户籍的积极性，建议重点在人口流

出较为严重的盟市分批逐步取消。

（三）完善综合服务，提升发展空间，提高

中小城市户籍含金量

一是应在资金投入、土地供应、公共资源配

套等方面向中小城市倾斜，提高中小城市综合承

载能力。优先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增强中小城市

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感受度，加快

城市文化等软实力的再造与升级，打造具有丰富

文化内涵的宜居城市品牌，提高城市生活品质。

二是在城市功能定位、产业支撑、综合承载力等

方面，应着重考虑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养老保障

等区域外部性较大领域增加财政投入，多途径创

新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用好 PPP 等新

型融资模式，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可持续的资金

保障。

（四）优化投入比重，调整改革频率，着重

改善农民工城市体验

一是城镇化资金投入由基础设施向公共服

务倾斜。目前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依然以城镇基础

设施建设为主，应适当逐年增加公共服务方面的

支出。二是协调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改革与户籍

制度改革的进度。因为城市社会资源的稀缺性，

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改革总是滞后于户籍制度改

革，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适当将医疗保

险、社会保险改革进度放缓，使之与户籍制度改

革的步调相协调，发挥出更高的社会效率。三是

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与心理辅导，发动媒体、

公益组织、社会团体多给予人文关怀，切实增强

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体验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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